臺中市政府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第一點、第五點、第七點修正總說明

本府為鼓勵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特訂定「臺中市政府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於民國一百年一月十九日以府授人考字第一○○○○一二一四二號函下達。次為加強鼓勵機關推動並使公務人員踴躍選讀數位學習組裝課程，於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二十日府授人考字第一○一○○一二三五二號函修正第五點、第六點及第七點。又為兼顧合理敘獎原則，爰予修正部分內容，以臻完備，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酌作文字修正。（第一點）
二、刪除首長敘獎規定，並將本點所有敘獎標準降低一級，併同修正機關人數標準。（第五點）
三、刪除達七十小時者嘉獎二次、達一百小時者記功一次之規定。（第七點）
臺中市政府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第一點、第五點、第七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特訂定本要點。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落實公務人力發展策略之政見，鼓勵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特訂定本要點。
	酌修文字。

	五、各機關公務人員參與學習機關（構）所開設之學習課程，每人每年最低學習時數為四十小時（含數位時數為五小時、業務相關學習時數為二十小時）。且為落實終身學習，各機關應以每人均達最低學習時數為目標，督促所屬人員學習。
    各機關應定期檢視所屬公務人員年度學習時數，對於學習時數未達所定最低標準時，應輔導其參加相關之訓練學習。

    各機關於當年度九月底前全部人員均達到第一項所訂之每年最低學習時數者，公務人員總數五百人以上之機關，主辦人員予以記功一次之獎勵；達六十人未滿五百人之機關，主辦人員予以嘉獎二次之獎勵；未滿六十人之機關，主辦人員予以嘉獎一次之獎勵。

    未達前項所訂百分之百標準，但全部人員之百分之七十五已達第一項所訂之每年最低學習時數，且總平均學習時數達八十小時者，依前項敘獎標準降低一級核敘，其未滿六十人之機關仍予嘉獎一次。
	五、各機關公務人員參與學習機關（構）所開設之學習課程，每人每年最低學習時數為四十小時（含數位時數為五小時、業務相關學習時數為二十小時）。且為落實終身學習，各機關應以每人均達最低學習時數為目標，督促所屬人員學習。
    各機關應定期檢視所屬公務人員年度學習時數，對於學習時數未達所定最低標準時，應輔導其參加相關之訓練學習。

    各機關於當年度九月底前全部人員均達到第一項所訂之每年最低學習時數者，公務人員總數五百人以上之機關，首長及主辦人員予以記功二次之獎勵；達六十人未滿五百人之機關，首長及主辦人員予以記功一次之獎勵；達三十人未滿六十人之機關，首長及主辦人員予以嘉獎二次之獎勵；未滿三十人之機關，首長及主辦人員予以嘉獎一次之獎勵。

    未達前項所訂百分之百標準，但全部人員之百分之七十五已達第一項所訂之每年最低學習時數，且總平均學習時數達八十小時者，依前項敘獎標準降低一級核敘，其未滿三十人之機關仍予嘉獎一次。
	為有效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並兼顧合理敘獎原則，針對本點第三項全部人員均達到每年最低學習時數之機關（構），刪除其首長敘獎之規定，並將主辦人員敘獎標準降低一級，原公務人員總數五百人以上之機關由記功二次改為記功一次；達六十人未滿五百人之機關由記功一次改為嘉獎二次；達三十人未滿六十人之機關由嘉獎二次改為嘉獎一次，並與原未滿三十人之規定合併，修正為未滿六十人之機關主辦人員予以嘉獎一次之獎勵。另本點第四項亦比照修正。

	七、為鼓勵數位學習，公務人員每年自一月至八月底完成本府指定之數位學習組裝課程達四十小時者，予以嘉獎一次之獎勵。
    公務人員每年參加之學習時數並作為年終考績及升遷之評分參據。
	七、為鼓勵數位學習，公務人員每年自一月至八月底完成本府指定之數位學習組裝課程達下列時數者，獎勵如下：
    （一）達四十小時者，嘉獎一次。

    （二）達七十小時者，嘉獎二次。

    （三）達一百小時者，記功一次。

    公務人員每年參加之學習時數並作為年終考績及升遷之評分參據。
	基於有效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並衡酌合理敘獎規定，將本點第一項完成本府指定之數位學習組裝課程達七十小時及一百小時之敘獎規定予以刪除。


臺中市政府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1月19日府授人考字第1000012142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1年1月20日府授人考字第1010012352號函修正第五點、第六點及第七點。

中華民國105年3月22日府授人考字第1050052261號函修正第一點、第五點及第七點。
1、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特訂定本要點。
2、 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本府所屬各機關及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之公務人員。
3、 本要點之學習方式包括實體學習及數位學習。
4、 本要點所稱學習機關（構）如下：
（1） 政府機關及其所屬訓練機構。

（2） 立案之學校、公立社會、文化、教育機構。

（3） 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或委託辦理之社區大學。

（4） 教育部核准設立之學術研究機構。

（5） 經政府機關委託辦理學習課程之民間學習機構。
5、 各機關公務人員參與學習機關（構）所開設之學習課程，每人每年最低學習時數為四十小時（含數位時數為五小時、業務相關學習時數為二十小時）。且為落實終身學習，各機關應以每人均達最低學習時數為目標，督促所屬人員學習。

各機關應定期檢視所屬公務人員年度學習時數，對於學習時數未達所定最低標準時，應輔導其參加相關之訓練學習。

各機關於當年度九月底前全部人員均達到第一項所訂之每年最低學習時數者，公務人員總數五百人以上之機關，主辦人員予以記功一次之獎勵；達六十人未滿五百人之機關，主辦人員予以嘉獎二次之獎勵；未滿六十人之機關，主辦人員予以嘉獎一次之獎勵。

未達前項所訂百分之百標準，但全部人員之百分之七十五已達第一項所訂之每年最低學習時數，且總平均學習時數達八十小時者，依前項敘獎標準降低一級核敘，其未滿六十人之機關仍予嘉獎一次。
六、各機關應加強推動數位學習，設置「數位學習角落」，並在不影響業務狀況下規劃部分辦公時間供屬員進行數位學習。

本府數位學習角落分別設於新市政大樓、陽明大樓及公務人力訓練中心電腦教室，各機關需使用時，得洽本府人事處排定學習時段。
七、為鼓勵數位學習，公務人員每年自一月至八月底完成本府指定之數位學習組裝課程達四十小時者，予以嘉獎一次之獎勵。

公務人員每年參加之學習時數並作為年終考績及升遷之評分參據。
八、各機關公務人員投稿參與上級機關舉辦之專書寫作活動，均核予嘉獎一次；作品經獲獎者，再依各該規定予以獎勵。

九、各機關應於所屬公務人員報到任職或職務異動時，主動協助其成為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會員及更新相關人事資料。

十、經機關指派或核准參加訓練學習者，依相關規定給假。

十一、學習課程得以多元化方式進行，以組織學習、數位學習、讀書會、學術研討會及專書閱讀、研究、寫作等方式進行者，其時數由學習機關（構）依相關規定認定之。

十二、聘用、約僱人員得準用本要點加強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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